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市局2020年11月20日通告我区一家食品经营单位的不合格食品已核查处置完毕，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沈阳市浑南区麦建面食店制售铝的残留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一）沈阳市浑南区麦建面食店制售的枣糕，铝的残留量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不合格产品。

（二）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沈阳市浑南区麦建面食店进行了现场检查，送达了检验报告。已查明该枣糕为沈阳市浑南区麦建面食店制售,共生产了3公斤，成本价是8元/公斤，销售价是13.333元/公斤；上述产品销售了1.5公斤，监督抽检1.5公斤；共计货值金额40元、获利16元。

（三）沈阳市浑南区麦建面食店共生产这批次不合格枣糕3公斤，至执法人员首次现场检查时，已全部售出，该店于2020年9月21日发布了产品召回公告，目前尚未有产品召回。
二、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2月4日
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市局2020年11月20日通告我区一家食品经营单位的不合格食品已核查处置完毕，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浑南区麦建面食店制售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枣糕
（一）浑南区麦建面食店制售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枣糕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不合格产品。

（二）当事人制售的“枣糕”，在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铝的残留量不合格，违反了《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十四条“食品生产经营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食品安全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第二十四条第三项”食品添加剂使用符合有关食品安全标准“之规定，构成了制售铝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枣糕的行为。

鉴于当事人能够认识到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及时对违法行为进行改正，依据依据《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或注销登记备案卡”。之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制售铝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糕点的行为，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2月3日
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五香排骨肠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报告

我区一家食品经营企业制售不合格枣糕已核查处置完毕，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市局2020年11月20日通告的枣糕基本信息如下：

表1  不合格食品基本信息表

	抽样编号
	DC20210100201739752
	样品名称
	枣糕

	生产日期
	2020-08-30
	型号规格
	散装

	标称生产企业
	
	被抽样单位
	沈阳市浑南区麦建面食店

	检验不合格项目
	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
	检验机构
	沈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监管部门收到检验报告日期
	2020-09-18
	检验报告送达企业日期
	2020-09-21


二、经营环节

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不合格报告后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情况。具体处置情况见下表。

经营环节核查处置情况表

	处置措施
	具体情况

	产品控制
	1.责令企业暂停制售不合格或问题食品、责令企业召回不合格（问题）食品。
2.产品控制具体情况

沈阳市浑南区麦建面食店共生产这批次不合格枣糕3公斤，至执法人员首次现场检查时，已全部售出，该店于2020年9月21日发布了产品召回公告，目前尚未有产品召回。



	原因排查
	沈阳市浑南区麦建面食店对不合格产品产生原因进行排查，发现导致铝的残留量超标的原因是新学员操作不当导致，新学员误将含铝泡打粉混入原料中导致该批次枣糕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监管部门对企业的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达到整改要求，结果合格。

	行政处罚
	给予警告

	整改复查
	责令整改：是

	通报移送
	


                    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2月3日  


